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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

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履行关联交易

表决程序。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为子公司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为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智能”）为家居连锁全

资子公司，北京居然智慧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家教育科技”）、

北京居然智慧家艾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家艾谱科技”）为居然智能

全资子公司，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为本公司三级子公司。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北京居然之

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苹果电脑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贸易”）签订《保证协议》，为居然智能向苹果贸易

申请的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授信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9）。 

近期，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由于业务需要，拟就其与苹果贸易



之间的业务合作项下的应付款项等向苹果贸易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

元的赊销额度。公司将基于与苹果贸易签订的《保证协议》，新签订附属协议《保

证人加入协议》，在初始债务人居然智能的基础上，约定增加新债务人智慧家教

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本公司拟为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的上述

赊销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公司或公司下属子公司拟为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向银

行申请单独保函或联合保函提供担保，保函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受

益人为苹果贸易。具体担保金额、保函类型、担保范围及担保期限等，以届时与

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及保函申请书为准。为便于顺利开展保函开立事宜，董事会

同意授权董事长及公司管理层在上述保函金额的范围内，决定并办理保函开立的

具体事宜，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保函事宜办理完毕之日止。 

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已分别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智慧家教育科技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智慧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 年 8 月 7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 3 号 15 层 

（4）法定代表人：于文杰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

统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网

络设备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电子元器件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智慧家教育科技为居然智能全资子公司，居然智能

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智慧家教育科技为本公司三级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智慧家教育科技资产总额 0

元，负债总额 0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0 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利



润总额 0 元，净利润 0 元。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智慧家教育科技的资产总额 1,548.13 万元，负债总

额 529.8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529.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1,018.27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771.00 万元，利润总额 19.2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智慧家教育科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2、智慧家艾谱科技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智慧家艾谱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 3 号 15 层 

（4）法定代表人：于文杰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贸易经纪；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日用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卫生

用品、工艺品、文化用品、针纺织品、花卉、通讯器材、黄金制品、服装、鞋帽、

厨房用具、建筑材料、化妆品、玩具、医疗器械（限 I、II 类）。（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智慧家艾谱科技为居然智能全资子公司，居然智能

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智慧家艾谱科技为本公司三级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智慧家艾谱科技资产总额

5,206.42 万元，负债总额 2,899.85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2,324.4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603.72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9,629.89 万元，利润总额 59.09 万元，净利润 60.7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智慧家艾谱科技的资产总额 7,999.84 万元，负债总

额 5,123.19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709.85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137.56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5,628.15 万元，利



润总额 8.1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智慧家艾谱科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苹果贸易签订的《保证协议》及附属协议《保证人加入协议》主

要内容 

（1）债权人：苹果贸易 

（2）保证人：本公司 

（3）新增被担保人：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 

（4）担保形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范围：全部业务合作项下所有应付到期款项、利息，及开支。 

（6）担保期限：自本公司签署《保证协议》之日起至被担保人与苹果贸易

签订的业务协议项下债务最终到期日之后满两年。 

2、公司或公司下属子公司为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向银行申请

保函担保事项为拟担保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和保函申请书尚未签署，其中，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保证人、申请人、保函类型、担保范围、保证

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反担保安排 

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为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风

险可控，智慧家教育科技、智慧家艾谱科技未提供反担保。 

二、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为子公司居然洞建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洞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洞建”）为家居连锁全资

子公司，为本公司二级子公司。居然洞建是公司依托数智化转型优势打造的为 B

端客户服务的公装管理平台和智能化物业管理平台。居然洞建以“零增项”和“降

本增效”为核心服务理念，通过数字化赋能和组织的 S2B2C 转型，重塑公装和

物业管理价值链，实现公装的透明化管理和物业智能化管理。为满足居然洞建业

务开展需要，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为居然洞建开具保函，保函金额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受益人为居然洞建的业务合作方。本次担保额度



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期限内，上述额度可滚动循

环使用。 

本次担保事项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或下属子公

司为居然洞建申请保函担保，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为便于顺利开展保函开

立事宜，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公司管理层在上述保函金额的范围内，决定并

办理保函开立的具体事宜，授权期限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保函事宜办理

完毕之日止。对超出上述担保额度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规定及时履行决策和

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洞建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 年 7 月 19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枣园路 8 号居然之家 2 层 1007-1-2-007 

4、法定代表人：孙勇争 

5、注册资本：5,319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具

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居然洞建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二级子公

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居然洞建资产总额 9,483.18 万

元，负债总额 3,932.9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932.9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550.21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2,331.52 万元，利润

总额 400.57 万元，净利润 318.21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居然洞建资产总额 9,331.30 万元，负债总额 3,975.40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975.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355.90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306.41 万元，利润总额-194.31 万元，

净利润-194.3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目前，被担保人居然洞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上述保函担保为拟担保事项，相关协议尚未签署，相关签署文件的主要内容

将由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和居然洞建在上述担保的额度范围内签署，签约时间、保

函金额、保函具体受益人、保函类型、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 

（四）反担保安排 

居然洞建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居然洞建未提供

反担保。 

三、公司为子公司玉泉营家居建材、玉泉营商业管理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金源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家居”）为家居

连锁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玉泉营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泉

营家居建材”）及北京居然之家玉泉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泉营商

业管理”）为金源家居全资子公司，玉泉营家居建材、玉泉营商业管理为本公司

三级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公司于 2023 年与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

“草桥实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租赁期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33

年 9 月 30 日。近期，由于公司内部经营调整需要，拟对《房屋租赁合同》的承

租方进行变更，其中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承租方拟由

公司变更为玉泉营家居建材，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33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承租

方拟由公司变更为玉泉营商业管理，并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公司拟为上

述租赁事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8,701.41 万元。 



玉泉营家居建材、玉泉营商业管理已分别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玉泉营家居建材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玉泉营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 年 5 月 8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58 号 

（4）法定代表人：刘沛 

（5）注册资本：500 万元 

（6）经营范围：承办居然之家玉泉营家居建材市场，上市商品范围：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家具、装饰材料、制冷空调设备、日用品、

针纺织品、工艺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厨房用品、日用

品、清洁用具、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打字复印；劳务服务；家居装饰。（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玉泉营家居建材为金源家居全资子公司，公司三级全

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玉泉营家居建材资产总额

102,570.68 万元，负债总额 67,420.4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9,569.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35,150.22 万元，2023 年营业收入

16,882.30 万元，利润总额 8,502.63 万元，净利润 6,378.96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玉泉营家居建材资产总额 100,734.52 万元，负债总

额 62,887.4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6,368.81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 37,847.05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6,676.78 万元，利润总额

3,595.78 万元，净利润 2,696.8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玉泉营家居建材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2、玉泉营商业管理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玉泉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58 号居然之家玉泉营家居建材市

场 1 层 A001 号 

（4）法定代表人：刘沛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家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打字复印；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玉泉营商业管理为金源家居全资子公司，公司三级

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玉泉营商业管理资产总额 1.46

万元，负债总额 0.5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0.57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0.89 万元，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营

业收入 0.89 万元，利润总额 0.89 万元，净利润 0.8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玉泉营商业管理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三）《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中担保条款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草桥实业 

2、保证人：本公司 

3、被担保人：玉泉营家居建材、玉泉营商业管理 

4、担保形式及担保范围：保证人对被担保人支付债权人租金及各项相关费

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担保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且公司有权议决机关就担保事宜提供合法有效决议后生效。 

（四）反担保安排 

玉泉营家居建材、玉泉营商业管理为金源家居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风



险可控，玉泉营家居建材、玉泉营商业管理未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风险

可控，有利于其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董事

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行为不会

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4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前述对外担保系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所需，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共计 435,520.97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8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的

担保余额为 1,827.5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9%。 

八、备查文件 

1、《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

三次会议决议》； 

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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